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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教師培育計畫 

114年11月6日北市教特字第1143110026號函頒 

 

壹、 依據：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行為專業支援團隊實施計畫。 

貳、 目標：培育具有處理特教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能力的支援教師，以因應特教學生情

緒及行為專業支援團隊之工作。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東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各公立高中、國中、國小。 

肆、 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培委會） 

一、由東區特教資源中心主任遴選專業支援教師及外聘委員組成。 

二、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教師培育報名及受訓期間，由培委會負責審議與評核相關

事宜。 

伍、 培育對象：臺北市公立高中、國中、國小現任合格特教教師、輔導教師。 

陸、 報名資格 

一、具備工作熱忱，對於處理特教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有意願、能參與團隊工作之現任

合格特教教師。 

二、相關訓練背景與資歷（符合下列「訓練背景」類或「相關資歷」類共九種條件至少

其中之一，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一) 訓練背景 

1. 特教、心理或輔導碩士畢業 

2. 曾接受本市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團隊培育 

3. 於教師證取得加註「情緒行為」或相關次專長 

4. 曾接受國教署情支種子教師初階以上培訓合格 

5. 曾修習相關學分或研習，如：「應用行為分析」、「行為功能評量」學分或「行

為功能介入方案進階研習」 

(二) 相關資歷 

1. 曾任各縣市專支或情支團隊教師(請附聘書或服務證明) 

2. 其他情緒行為輔導資歷，如進行特教學生情緒行為介入為主題的個案研究或發

表等(請附發表證明與研究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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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團隊督導或專業支援教師推薦(請附推薦信) 

4. 本市進階鑑定評估人員(請附聘書或培訓通過證書) 

三、具備5年以上特教實務經驗者優先。（就讀特教研究所期間可併入年資計算，最多折

抵2年）。 

柒、 報名方式 

一、填具報名表（如附件一）並檢附下列相關資料，以電子郵件

（tercebps@ws.terc.tp.edu.tw）送至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東區特教資源中心情緒

行為支援團隊。信件標題請敘明「OOO 學年度 OOO老師專支培訓報名」。 

(一) 服務年資證明。 

(二) 相關訓練背景及資歷證明。 

(三) 自傳（A4兩頁以內，參考附件二）。 

(四) 以下資料視實際狀況提供，無則免附： 

1. 相關學分及研習時數證明。 

2. 進階鑑定評估人員證明文件。 

3. 其他相關資歷證明文件。 

二、預計培育人數：視團隊人力需求逐年訂定之。  

捌、 培育資格審查 

一、初審：報名相關書面資料審查。 

二、複審：面試。 

玖、 培育模式：分為見習及實作兩個階段。 

一、見習階段：期限以一學期為原則，得依培育狀況彈性調整。 

(一) 對象：經培育報名資格審查通過者。 

(二) 差假：見習階段由受培育教師原服務學校，給予每週兩個半天（合計8小時）之

公假派代時數，參與培育。 

(三) 方式 

1. 跟隨一位由培委會擇定之專業支援教師參與個案處理工作。 

2. 依專業督導閱讀指定相關書籍文獻、參與課程。 

(四) 評量 

1. 綜合理論基礎紙筆評量、見習觀察、心得省思報告、實作評量、團體工作坊作

業評量等方式進行之。 

2. 公假見習期間受培育教師須參與「個案處理」，執行前述任務之時數，應佔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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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例：培育18週，總培育時數為8小時*18週=144小

時，則參與個案處理、討論及相關小組督導會議，且在指導下參與個案工作，

應達72小時以上）。 

二、實作階段：期限為一學期至一學年，得依培育狀況彈性調整。 

(一) 對象：通過見習階段評量者。 

(二) 差勤：實作階段以公假支援一年方式進行，支援期間相關差勤由東區特教資源中

心督管。 

(三) 方式： 

1. 在培委會擇定之專業支援教師指導下，進行至少一名個案實作並完成下列各項

工作： 

(1) 實施行為功能評量 

(2) 完成相關報告、計畫及記錄 

(3) 執行行為介入策略 

(4) 主持或參與個案相關會議 

2. 執行專業支援團隊初級、次級預防及相關工作 

1. 參與個案督導會議 

(四) 評量：綜合實作評量、實作觀察、心得省思報告等方式進行之。 

壹拾、 培訓流程：請見附件三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教師培育流程。 

壹拾壹、 考核：由培委會分別依見習與實作階段之評量結果進行綜合考核。 

一、見習階段：專業知能、 出席及作業繳交、 遵守團隊守則 、團隊合作精神 、特質與

工作之適配性。 

二、實作階段：實際進行個案工作的能力、自我覺察及助人的能力。 

壹拾貳、 遴用及服務 

一、培育期滿經考核通過者，由教育局核發證書。 

二、由教育局依相關行政程序遴選培育合格之教師，擔任本市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教

師。 

三、培育考核通過且經遴選受聘為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教師者，需參與本市特教學生情

緒及行為專業支援團隊工作至少達到二年（不含因故留職停薪期間）。 

壹拾參、 附則 

一、參與實作階段之儲訓專業支援教師接受訓練與擔任支援工作期間依教師請假規則以

公假登記，服務學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及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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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函釋規定，得聘用代理教師，擔任其所遺課務。相關待遇福利規範依據「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教師參與行政訓練與支援作業原則」辦理。 

二、培育完成且受聘為專業支援教師後，將從優計算原學校之相應人力支援點數。 

三、擔任專業支援教師服務優良者由本局從優敘獎，滿二年以上者得發給服務證明。 

四、下列狀況適用本計畫進行回訓，具體方式及期程由專業督導評估後安排： 

(一) 培育合格後，在一年內未能立即擔任專業支援教師者。 

(二) 曾擔任專業支援教師，但中斷二年以上者。 

壹拾肆、 經費：由教育局及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東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支應。 

壹拾伍、 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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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教師 
培育報名表 

姓  名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歲 

 

通訊處  e-mail   

聯絡電話 （H）              （O）              手機：  

現職服務學校  職稱   

最高學歷 
大學：                      大學                     系畢業  

研究所：                    大學                     所畢業  

教學經歷 

擔任特教教師（就讀特教研究所期間可併入年資計算，最多折抵2年）： 

  □特教班          年 
  □資源班          年   
  □其他                                                          

擔任         科普通班教師         年 

 

訓練 

背景 

（複選） 

□特教、心理或輔導碩士畢業 

□曾接受本市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團隊培育 

□於教師證取得加註「情緒行為」或相關次專

長 

□曾接受國教署情支種子教師初階以上培訓合

格 

□曾修習相關學分或研習，如：「應用行為分

析」、「行為功能評量」學分或「行為功能介

入方案進階研習」 

資歷 

（複選） 

□曾任各縣市專支或情支團

隊教師 

□情緒行為輔導實務研究資

歷 

□本團隊督導或專業支援教

師推薦 

□本市進階鑑定評估人員 

 

□我已知悉若培育考核通過且經遴聘為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教師者，需參與本市特教學生情

緒及行為專業支援團隊工作至少二年（不含因故留職停薪期間）。 

本人親簽： 

 

 

特教組長 單位主管 人事主任 校長  

     

請以電子郵件（tercebps@ws.terc.tp.edu.tw）方式，將本報名表與檢附文件寄送至臺北市芳和
實驗中學東區特教資源中心情緒行為支援團隊。 
信件標題請敘明「OOO學年度 OOO老師專支培訓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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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自     傳 

（請簡要自我介紹。可涵蓋但不侷限於以下內容，如：成長背景、專業養成發展、情緒行為

介入之實際現場體驗與觀點、報名動機緣起、對本團隊工作的理解與期待等） 

 

 

 



7 
 

附件三：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專業支援教師培育流程 


